	序号
	具体要求

	1
	总则

	1.1
	本用户需求书和技术规格书是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内容包括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地勤服务有限公司所需机场行李卸载辅助接驳设备的基本规格、条款、资料及有关文件。

	*1.2
	采购人不接受为此次竞价单独设计、配置的设备。

	1.3
	本用户需求书和技术规格书仅指出对设备的基本技术和功能要求，不应作为完整的详细要求，报价人根据竞价设备的技术发展状况，采用优良的制造工艺和生产标准，完成竞价设备的设计和制造，向采购人提供先进、完整的设备，并保证符合本规格书的要求。

	*1.4
	报价人必须按照本规格书中各章节条款的顺序和内容逐项做出实质性应答，符合与否都要答出具体、详细的技术数据，否则将被废标。

	1.5
	报价人应在竞价文件中列表标明设备的各项性能指标，任何偏差必须列入偏差表。中标后报价人在合同竞价中的任何偏差不得超越此偏差表中已被采购人确认的条款。

	*1.6
	报价人必须对投标内容和提供的产品所涉及的有关机械、电气、仪表、工艺等方面的一切专利承担责任，并负责保护采购人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害。一切由于文字、商标、软件和技术专利等方面的侵权而引起的法律裁决、诉讼和费用均与采购人无关。需提供专利证明文件

	1.7
	竞价范围：行李卸载辅助接驳设备

	*1.8
	交货要求：

（1）交货地点：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空港三路横四路地勤公司汽车维修车间；

	2
	总体要求

	2.1
	报价人所竞价设备应可满足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全天候使用要求。

	2.2
	产品标准和规范

	2.2.1
	竞价设备的设计、制造、试验等，应采用适合于该项目的最新的且已实施的标准和规范，这些标准包括：
a.中国国家标准和中国专业标准(GB,GJB,MH等)。
b.国际权威性组织标准(ISO,ICAO,IATA,IEC等)。
c.国外权威性法规和标准（ECE，EEC，FMVSS，SAE，JIS等）。

	2.2.2
	报价人使用上述以外的标准和规范时，应加以说明，并在竞价时提交用于替代的标准或规范的原文和中文译本，明显的差异点要特别说明。当推荐的标准和规范等效于或优于本规格书要求时，才可能被采购人接受。

	2.2.3
	对设备的各种零、配件应充分考虑其标准化和通用化，便于互换。

	2.2.4
	竞价文件中使用的设备上标注的所有计量单位都必须使用国际单位制（SI）规定的单位及其导出单位。

	2.3
	资料要求

	2.3.1
	基本要求：

1）、本规格书要求的所有技术文件及资料均须免费提供每设备3套。
2）、所有提交的图纸、文件、资料均应是清晰、完整的，图纸及技术文件上应有编号，签约后提交的图纸及技术文件还应有合同号，并盖有供货商已做过检查的印记，各项设备的图纸上还应有制造厂商的名称。
3）、采购人不批准那些不符合本规格书要求的图纸和文件，报价人在收到采购人的审查意见后，应修改这些图纸和文件直到采购人满意为止；重新提交这些图纸和文件造成的延误由报价人负责。
4）、如果报价人提交的文件发生短缺、损失或损坏，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一周内补齐这些文件。由于报价人提交了不完整或不正确的图纸及数据，引起的一切相关费用及责任必须由报价人承担。

	2.3.2
	竞价时须提供的资料：

1）、供货设备清单（包括设备附件清单）。
*2）、所竞价设备的专利证明文件

3）、设备的样本，并提供可反映设备的整机外观、主要部件外观彩色图片。
4）、技术资料和图纸：
a.竞价设备及主要部件技术性能参数。
b.竞价设备及主要部件结构及技术特点说明。
5）、竞价设备设计、制造、试验、装运等所采用和遵循的法规、标准、规范等。
6）、工作计划：
a.按制造工序要求的生产期、试验期、交货期。
b.负责本项目的人员名单、职务、职称及简单履历。
c.工厂检验计划，车辆检验测试项目。
d.工厂及现场培训计划。
e.验收计划。

	2.3.3
	签约后需提供的资料:

1)中标人在签约后一周内应向采购人提供一份提交资料的进度表，此表应得到采购人认可，并满足设计、制造、组装、调试、试运行和验收等工作的要求。
2）中标人应分别在工厂检验、工厂培训和现场培训开始前一周向采购人免费提供相关的中文资料。
3）中标人必须在设备检测完成后的当天将所有分项检测、整车检验证书和报告提交采购人 。

4）在调试和试运行10天内，中标人需提交中文操作与维修手册，内容包括：
a.所有设备的规格及详细的控制、操作程序及安全注意事项、维修程序和质量保证书。b.设备各个系统和主要部件常见的故障说明及处理方法。
c.建议的定期保养时间、项目及紧急安全程序。
5）设备和主要配套部件及系统使用、维修与保养说明书。

	2.3.4
	交货时须提供的资料：
1）交货设备清单（含附属工具和设备、备件清单）。
2）制造厂的质量证明书和出厂检测报告（合格证），设备使用和维护（中英文）说明书。

3）主要配套部件的结构图、原理图和操作维修（中文）手册。

4）大比例的主要系统三维图。如：滑动座总成、调节机构总成等。

5)按甲方版式提供设备的管理使用规定的电子版

	2.3.5
	中标人在设备调试期间的所有检测报告也应同时提交采购人。

	2.3.6
	竞价文件要求及合同中规定的或中标人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它资料。

	2.4
	检验

	2.4.1
	基本要求：
1）报价人竞价文件中应提出工厂检验计划，供采购人批准。所有检验应用中文进行。


	2.5
	操作和技术培训

	2.5.1
	设备现场调试和试运行时，采购人将安排技术人员一同参与。中标人应在现场为采购人培训技术人员，培训分课堂教学和现场操作两部分。中标人应安排工程师对如何正确操作、如何进行零件的拆装、如何排除故障给予讲解和演示。通过培训使采购人的技术人员达到熟练操作并了解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工作性质，能排除一般故障。现场培训的费用包括在总价内。现场培训时间最少为2个工作日。

	2.5.2
	投标文件中必须列出培训计划，包括培训的内容、时间、费用等，供采购人批准。所有培训应为中文培训。

	2.5.3
	中标人派出的培训教员，应是在所提供产品上具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培训教员的简历必须连同培训计划一并提交采购人批准，采购人认为培训教员不合适时，中标人应按采购人的要求立即更换。

	2.5.4
	中标人派出的培训教员的一切费用由报价人承担。

	2.5.5
	操作和技术培训结束后，中标人需将培训教材提供给采购人。

	2.6
	运输和包装要求

	2.6.1
	中标人提供设备的包装应为出口标准包装，这种包装应能适应运输，并便于装卸。一切由于包装和运输而引起的任何破损和毁坏均由报价人负责。

	2.6.2
	备件和检测设备、维修工具应与设备分开包装，并有明显的标识。这些包装箱、盒应适合储存，储存年限应在包装上予以说明。所有备件应加以标签。

	2.6.3
	设备的所有配置必须是整机装运，除采购人特殊批准的情况外，中标人不能在现场进行装配。

	2.6.4
	中标人应承担运送设备而产生的垃圾及清运所需的一起费用，此费用包含在总价内

	3
	设备实施要求

	3.1
	调试与试运行

	3.1.1
	中标人应负责在现场进行设备的调试及试运行工作。并提供调试和试运行所需的工具、设备、仪器和劳务人员。

	3.1.2
	中标人应委派从事调试和试运行同类设备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在现场负责此项工作，检测设备的设计、制造、运行效果等方面的情况，并负责与采购人联系有关工作。采购人认为该人员不合适时，中标人应按采购人的要求立即予以更换。

	3.1.3
	中标人应在设备调试和试运行3天内，向采购人提交调试和试运行的程序和记录表格，供采购人批准。

	3.1.4
	中标人必须在接到采购人通知3天内派员到达现场，并做好调试和试运行的准备工作。在没有得到采购人允许前，中标人不能更换和撤走任何一个指导人员。

	3.1.5
	中标人应根据被采购人批准的计划并有采购人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调试和试运行；所有的记录和报告应提交采购人。由于中标人原因造成的调试和试运行失败及由此引起的延误和所发生的费用由报价人负责。

	3.1.6
	中标人应承担调试和试运行工作所需的一切费用，此费用包含在总价内。

	3.2
	验收

	3.2.1
	设备无故障运行5天后，由采购人和有关专家按验收计划进行最后的验收。

	3.2.2
	报价人在投标时须提供验收计划，供采购人批准。

	3.2.3
	中标人应负责设备的保护、保养及清洁，直到移交采购人为止。

	3.2.4
	验收合格条件：

a.试运行时，各项性能指标满足技术合同标书要求。
b.调试和试运行时出现的问题已被解决至采购人认可。
c.已提供了合同范围内的全部货物和资料。

	3.3
	售后服务

	*3.3.1
	1.报价人在中国境内设有常驻售后服务机构，该机构须备有足够的零备件，以满足采购人的维修需要。

2.报价人必须承诺中标后提供的售后服务是24小时×7天，在接到采购人报修通知后须在两小时内赶到现场，并进行连续维修，直到故障完全排除，设备恢复正常为止。

	*3.3.2
	报价人必须为设备提供至少为期24个月的整体免费保修期，其中板链本体质保不少于8个月，时间从验收合格并正式移交采购人之日算起。保修期内由于设备质量原因造成的损伤和损坏，报价人必须免费修复和更换，该部位的保修期重新计算。

	*3.3.3
	保修期结束前必须由中标人的工程师和采购人代表一起对设备进行一次全面测试和检查。任何问题中标人必须负责解决，并得到采购人代表的认可。在修理之后5天内，中标人应将问题成因、补救措施、完成情况及设备恢复正常的时间、日期等报告采购人，并由采购人确认。该报告一式两份。

	*3.3.4
	在保修期内，中标人必须至少二次走访采购人，了解产品的运行情况，并负责解释其产品出现的一切问题。

	3.4
	铭牌和各类标记

	*3.4.1
	中标人提供的设备应有铭牌，使用指示、警告标记必须用中文或中英文表示。

	*3.4.2
	每项设备均应有制造厂的铭牌，并装在显著的位置。铭牌应清楚标明至少下列内容：制造厂名称、设备名称及型号、制造年月、主要规格和参数、制造编号等（实物应与合同完全一致）。

	*3.4.3
	所有操作按钮和控制装置在明显位置处应采用国际通用的符号及中文标识，必要时应有操作说明。各种显示装置（中文或中英文显示）、仪表应有表明其名称和作用的符号或标记。

	*3.4.4
	易发生危险的部位应有警告标记。需要经常维护的位置应有简要说明。

	*3.4.5
	中标人应按照采购人提供的图案要求设置服务和安全标识。

	3.5
	涂漆

	*3.5.1
	所有设备的喷涂样式应按采购人要求喷涂。

	*3.5.2
	设备所有暴露与非暴露表面必须进行预加工和涂底漆，加工后的表面应进行防锈蚀处理，所涂用面漆应有防腐功能，并易清洁（标明油漆种类）。也可使用更先进有效方法实施，并出具相关说明。

	4
	技术规格和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须满足适用于散装货板、带雨蓬货板、行李集装箱等无动力设备上的行李、货物卸载作业

	4.1.2
	需实现散装货板、带雨蓬货板、行李集装箱内行李货物与转盘输送皮带间的接驳输送，须适应于不同高度和宽度的行李转盘皮带和运输行李的无动力设备间的输送接驳

	4.2
	具体功能与操作要求

	4.2.1
	设备须能安装在行李输送转盘和运输行李的无动力设备之间，且不影响车辆通行和行李转盘正常运行

	*4.2.2
	设备工作台面角度调整须为无级调节，调整工作角度能满足不同的车型行李卸载工作面任意角度；

	*4.2.3
	设备前段须具备伸缩功能，能有效补偿车辆与行李转盘之间因为停放造成的距离差异并能锁止；设备前端缩回须具备自行收回能力，且回收力度须能无级调节；

	4.2.4
	设备应能满足在沿行李转盘输送方向上的前后移动并能锁止，以满足车辆前后方向上任一位置卸载作业；

	4.2.5
	设备须在不使用时折叠收纳，且折叠后宽度不影响车辆正常行驶和行李转盘正常运行；

	4.2.6
	设备须为无动力设备，运行不需要外接电源或燃油动力驱动；

	4.2.7
	设备底部滑动轨道须具备扩展功能，可根据现场需要进行多段拼接或灵活组合，以实现多种长度的安装和使用；

	4.2.8
	设备组合方式须满足2台或以上设备能安装在同一轨道上作业，且不会发生互相干涉影响；

	*4.2.9
	设备角度无级调节须具备助力功能，使操作人员能轻松完成收纳、展开和角度调整；自下而上的角度调整时须满足自动解除锁定即可轻松调整，自上而下的角度调整时须在手动解除锁止后方可进行调整；且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进行角度调整，都须在调整到位时自动锁定确保安全；以上角度调节和锁止须在操作员不弯腰情况下进行，同时须具备远距离角度调节并锁止的功能，以方便集装箱内人员单人操作而无需下车进行调节；

	4.3
	主要参数、关键部件材料要求(单机单轨道)

	4.3.1
	单根轨道长度≥2000mm

	4.3.2
	最长水平卸载跨距≥2000mm

	4.3.3
	输送链板宽度≥510mm

	*4.3.4
	输送链板最小离地高度（水平状态）不大于740mm

	4.3.5
	输送链板最小离行李转盘距离（竖直状态）不大于10mm

	4.3.6
	输送链板可伸缩距离≥800mm

	4.3.7
	伸缩平台滑轨截面高度≥70mm

	4.3.8
	输送链板可允许角度调整范围为0º（水平状态）-90º（垂直状态）

	*4.3.9
	角度调节伸缩机构可调整长度≥460mm

	*4,3,10
	最大允许卸载单件尺寸≥：（长╳宽╳高）：900mm╳750mm╳600mm

	4.3.11
	最大允许卸载单件重量≥：60KG

	4.3.12
	最大允许载荷≥：80千克

	*4.3.13
	输送板链滑动平面板材及承重板材须使用304镜面不锈钢材质

	4.3.14
	输送板链滚珠支撑轴须使用304不锈钢材质，便于链板低阻力滑动伸缩

	4.3.15
	滑动导轨须使用锻造铝合金材质，轴承滚动导轨应使用电镀工艺处理便于低阻力滑动伸缩

	4.3.16
	滚珠链板须采用高强度超耐磨滚珠链板（圆柱滚子）结构，须满足各种型号规格材料的行李箱和货物包装均可实现无损滑动，且在某一部分滚珠链板损坏后可就损坏部分单独更换

	4.3.17
	设备所有结构件必须采用电镀涂层处理，并涂覆中涂底漆和面漆

	4.4
	作业性能要求：

	4.4.1
	设备展开时间：≤5s

设备折叠收起时间：≤3s

	4.4.2
	卸载作业时间（适用行李集装箱）：≤3min (单人操作）

	4.5
	操作灵活性、便利性要求

	4.5.1
	此设备需满足无须专业培训即可上岗，且应满足简单易用，正常使用免维护

	*4.5.2
	此设备须满足单人即可操作，所有调整及移动操作应由单人在设备一侧或一端完成，却无需弯腰或变换人员位置

	4.5.3
	此设备须满足在轨道上的轻松滑动和刹车锁止，并应具备轨道两端防撞功能

	4.5.4
	此设备须满足一侧装载时前伸平台及底座不会发生变形，并提供防侧倾结构设计方案进行说明

	4.5.6
	此设备须满足模块化换装及组合功能，可根据需要变化配置组合，以满足各种工作长度范围、适配各种转盘高度

	4.5.7
	此设备须满足在与行李转盘其他货物相碰装时的保护措施防止输送板链被撞坏或者损伤行李，并提供选装方案


